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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西班牙文化政策之演變係隨著時代背景的不同而有所變動，在佛朗哥獨裁統

治時期，藉由執行審查制度及整肅文化工作者來控制文化活動，是以文化活動巳

淪為佛朗哥散播其意識型態的工具，而為了建立中央集權與單一國家認同，佛朗

哥則要求各個地方認同卡斯蒂亞文化，同時並大肆摧殘境內少數族群文化之浮

現，但相較之下，此時其他歐洲國家卻是鼓勵國內文藝工作者從事文化藝術之創

作。 在這樣一個封閉保守的背景下，人們亳無文化與言論自由可言，報刊、電

影、文學書籍、表演藝術等文化創作活動均須接受嚴格的審查，這不但抑止了境

內豐富多元文化之展現，亦使西班牙文化發展落後於其他西歐國家。 不過，這

段審查時期持續至一九六 O 年代始出現鬆綁的跡象，這是由於西班牙經濟快速

成長的結果，伴隨著觀光業的發展，促使西班牙人開始大量接觸外國的文化，而

政府也逐漸放鬆對文化活動的審查工作。 

直到一九七五年佛朗哥逝世的那一刻起，不僅象徵著獨裁政權的結束，更重

要的是代表西班牙文化活動邁向另一個嶄新階段的開始。 一九七八年頒布的民

主憲法除了揭櫫人民享有言論及文化自由權利外，並明示國家有保障人民參與文

化活動的義務，以及從事藝術文化創作的自由；在關於自治區方面，則賦予各自

治區有推廣及發揚其區域特有文化之責，於是各自治區於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

年間成立自治政府後，隨即著手推動文化正常化運動，開始推廣區域內特有的語

言、文化及藝術活動，這也促使舊時被壓抑的少數族群文化得以有蓬勃發展的機

會。 在西班牙境內十七個自治區中，尤以加泰隆尼亞、巴斯克、以及加利西亞

這三個自治區於復興區域文化的過程中表現最為積極，除了提供當地語言教學課

程外，亦設立播報當地語言的電視及廣播電臺，此三個自治區政府在推行語言及

文化正常化的用心可說是不遺餘力。 

在中央政府方面，一九七七年中間民主聯盟執政後，即成立西班牙第一個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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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文化部來從事文化的發展工作，政府開始鼓勵藝術創作及傳揚藝術文化，藉

以推動文化多元化，以及增進民眾參與文化活動的機會。 到了一九八 O年代，

西班牙國內展開回歸「正常化」的時期，該階段體現於藝術文化上，就是全面恢

復言論表達自由，同時亦鼓勵藝術文化爭鳴，而這也帶動文化活動的民營化及商

業化發展。 至一九八二年西班牙社會勞工黨執政期間，政府開始以盈利及合理

化的態度來處理文化支出的問題，結束了西班牙在「正常化」過程中，文化活動

民營化及商業化過度膨脹的情形，此外，為了讓民眾能夠充分接近並享受文化藝

術活動，政府則將國內文化基礎設施短缺的問題視為優先解決之要務，主要行動

包括建設博物館、音樂廳、圖書館、戲劇院等，目的是為了提供社會大眾一個優

質的文化生活環境。 

一九九六年民眾黨於國會大選中獲勝後，歷經西班牙社會勞工黨長達十四年

執政時期的文化部，其組織架構也開始產生了變動。 是年新政府上台，隨即將

教育事務及文化工作合併為一部，稱為「教育暨文化部」，到了二 OOO 年四月

則改為現今的「教育、文化暨體育部」，由該部負責執行文化政策，以提供文化

服務給予社會大眾。 同年九月，西班牙現任教育、文化暨體育部部長卡斯蒂尤

女士提出了二 OOO年至二 OO四年西班牙文化政策的三大基本目標：其一，建

設國家主要文化機構，並配合保護、修復、建檔及歸類收藏文物作品的工作，此

項投資計畫中較為重要的工程包括普拉多國家博物館、蘇菲亞皇后美術館、國家

圖書館、美洲原住民檔案館、西班牙影片館、以及提善‧波尼米薩美術館之建設

工作；其二，加強部內各司在文化事務上的溝通、協調、及合作之關係；其三，

規劃西班牙對外文化活動，例如西班牙書籍、美術及電影的對外推廣活動、附屬

國家舞臺藝術暨音樂委員會的藝術團體之國際巡迴演出等。  至二 OO 一年教

育、文化暨體育部又揭示了西班牙文化政策二項新目標：其一，創設委拉斯蓋茲

造型藝術獎來獎勵對於西班牙及拉丁美洲文化有傑出貢獻的造型藝術家，藉此促

進西班牙及拉丁美洲國家之間的藝術交流；其二，推展時尚總體計畫，在這項計

畫中將創設國家時尚獎，以頒發予傑出的設計創作者，另外，也將成立設計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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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高等學校來培育更多優秀的設計創作人才。 

西班牙文化政策除了交由中央文化行政組織來負責外，境內十七個自治區政

府也按照自身的需求及理念，設立文化局來負責處理該區域之博物館、圖書館、

音樂學院、歷史文化古蹟、文化語言推動、以及觀光事務之推廣與管理等相關事

項，藉此充分達到分權而治、文化往下紮根的目標。 此外，在較大的城市也成

立市府文化科，除了推動各項文化藝術活動、處理有關市內歷史文化古蹟之事務

外，亦負責管理市府文化中心、公立圖書館、公立博物館、以及市政文獻等附屬

機構。 西班牙文化政策的執行工作除了交由中央與地方文化行政組織來處理

外，隸屬其下的文化機構與社團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唯有靠中央、地方與

其下屬之文化機構與社團彼此間的分工、合作與協調，才能徹底實現文化政策所

欲達成之目標。 

就西班牙編列的文化預算而言，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間，由於西班牙經

濟的成長，相對地也帶來文化預算的提高，然而一九九 O 年至一九九三年間，

因為正逢西班牙經濟衰退時期，文化部預算也大幅縮水，縱然如此，一九八七年

至一九九四年的文化部預算若未包含一九九三年的話，整體上仍呈現出上升的趨

勢。 關於自治區及地方文化支出方面，根據一九七八年通過的西班牙憲法，地

方政府開始享有治理各自文化事務的自治權，而這也導致中央、自治區、及市、

省政府在全國總文化支出上，各自所佔的比例產生很大的變化。 在文化權限轉

移前，中央、自治區、及市、省政府的文化支出所佔比例由高至低依序為中央、

市、省、及自治區，但是當文化權限移轉完成後，其排列順序則轉變為市、省、

自治區、及中央，這除了是文化權下放至各地方所得到的結果外，這同時也充分

顯現出地方政府巳有足夠的能力去處理各自轄區內的文化事務。 另外，如果以

中央、自治區和地方政府的文化預算總和來看，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四年期間約

成長二點五倍，它主要運用在文化遺產、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音樂與戲劇

之推廣、以及一般文化指導與服務方面。 

綜觀西班牙文化政策的具體行動與成效，大體上可歸納為三大領域來加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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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其一，書籍與閱讀方面。 由於西班牙人的閱讀習慣明顯偏低，政府為了提

高民眾的閱讀指數，便提出閱讀促進計畫以加強民眾的閱讀習慣，主要是與書籍

業、基金會、公共行政機關、公私立機構及大眾傳播媒體共同合作推廣書籍閱讀

活動，而該項計畫首要目標是針對兒童及青少年人口，希望從小就培養孩童的閱

讀習慣。 另外，與閱讀息息相關的公共圖書館也成為政府所致力投資的項目，

因為公共圖書館是最接近民眾的知識門戶，而且也是提供大眾資訊、文化、及閱

讀環境的重要文化機構，近二十年來西班牙公共圖書館在數量、設備、館藏、借

閱次數等方面均有明顯的成長，但這若與其他歐洲先進國家相比較的話，則仍顯

不足，除此之外，雖然使用人口有增加的現象，但實際上仍有超出百分之八十的

民眾從未去過公共圖書館，而這也是政府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另一方面，除

了公共圖書館外，書籍與閱讀之間的關係亦相當密切，西班牙政府向來非常重視

國內書籍業的發展，也因而制訂相關援助及獎勵措施來加以推動，例如鼓勵作家

創作及援助書籍促銷等措施。 就西班牙政府推展書籍出版工業的成效而言，在

西班牙書籍出版數量、國內書籍銷售額、及出口銷售額方面，均有顯著的成長。 

其二，文藝活動方面。 西班牙政府為了保護、推廣、及宣揚境內豐富多元

之戲劇、音樂、舞蹈等藝術表演活動，即著手進行文藝活動之相關推展措施。  例

如中央政府為了彌補國內基礎公共文化建設數量不足之窘境，則與各地方相關單

位合作進行戲劇院和音樂廳之興建、整建及設備改善工程。 再者，政府除了提

供資金來援助舞臺藝術及音樂活動的推展外，亦於每年頒發獎項給予傑出的音樂

家及舞臺藝術工作者，以獎勵他們對文化及藝術領域之貢獻。 此外，為了推展

西班牙音樂、戲劇及舞蹈文化，中央政府亦與地方政府或文化藝術團體共同贊助

國際節慶活動。 而透過音樂、舞蹈及戲劇藝術教育，也培育出許多專業及出色

的表演藝術工作者。 

其三，文化遺產方面。 根據西班牙歷史遺產法之規定，凡是擁有符合法定

要件文物之所有人，必須向政府申報，由中央政府與各自治區政府共同合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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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工作，以確實登記和普查藏於民間的藝術文化資產，此外，該法也明示如果

符合法定要件的私有文化資產所有人欲轉讓其所有權時，政府享有優先承購之權

利，如此一來便可防止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因為所有權的轉換，而告流失國外，

再者，與警方共同合作打擊違反西班牙歷史遺產法之不法事件，也為西班牙歷史

遺產添加更多一層的保護網。 另外，為了徹底保護國有及民間自有的文化資產，

中央政府亦與自治區、私人、以及民間公私立團體機構簽署協定，以提供資金協

助他們進行文化資產的修復工程。 就上述這些行動的成效而言，動產、不動產

性質之文化資產的申報數量均逐年提高，而這些文化資產的修復數量亦呈現增長

之情形。 另一方面，在檔案館與博物館的努力之下，不僅保存了西班牙珍貴的

檔案文獻及歷史文化瑰寶，同時也將其提供予人民認識與接觸，讓人民能夠充分

享受這些屬於他們共有的文化資產。 

民主化後的西班牙巳進入多元文化的時代，政府不但承認與保護境內少數族

群文化，也接受外來文化，徹底打破了獨裁時期文化封閉之狀態。 總括而言，

西班牙文化政策之目標大體上可歸納為三：其一，加強並改善文化基礎建設的軟

硬體設備，促使民眾能夠接近使用並享受文化服務；其二，保存及保護歷史文化

遺產；其三，對內鼓勵並贊助藝術文化的創作及推廣，對外則宣揚西班牙豐富及

多元的文化內涵。 近二十多年來，西班牙文化政策除了如上述加強及改善文化

基礎建設、保存及保護歷史文化遺產、以及獎助與宣揚西班牙文化外，可以發現

政府巳將文化與經濟收益之間的關係作了緊密的連結，在這股潮流下，文化工業

及城市文化產業則應運而生，該二者不但可為國家帶來經濟的發展，同時亦可改

善人民生活素質並提昇文化生活品質，而後者更可建立整體的都市意象與風格，

進而強化市民認同感及凝聚力，這也是為何中央與地方當局將其視為文化政策之

重要考量方向之因，另一方面，西班牙社會勞工黨上任時，政府則積極推動民間

企業贊助文化活動，企業不僅可藉此將利潤回饋社會大眾，同時也可改善自身形

象並達到宣傳效果，這些都是引發企業贊助的首要動機，不論如何，來自民間的

企業贊助儼然巳成為繼政府後推展西班牙藝術文化活動之第二大樑。 由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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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到文化工業、城市文化產業、以及企業贊助文化活動巳明顯成為西班牙文化

政策之發展趨勢。 

總結來說，西班牙文化政策應是不分地域、宗教、階級、性別、種族、及年

齡的差異，提供社會大眾皆有平等的機會去接觸一切文化性事務與活動，同時發

揚其境內多元藝術文化之特色，並將其藝術文化成就推廣及於全國、全歐洲，甚

至全世界，藉此加強西班牙人民對自身文化的認同感以及凝聚全體人民共同的歷

史記憶，這除了必須靠政府來推動進行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全體民眾的共同參

與，唯有彼此共同攜手合作，方能建立一個文化大國，以達成文化政策之終極目

標。  


